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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政治哲学初探--《撒母耳记上》释义 

2013年04月16日 16:04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现在很少有人谈圣经政治哲学，因为《新约》中只有少数几条关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教导(马太福音22：

21，罗马书13：1-7)，而《旧约》记载的以色列王国历史似乎与现在所知的中东地区古代王国无异，没有什么

深刻的理论可言。为了解除这种观念的遮蔽，有必要重温这样的历史事实：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三部开山之

作--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和洛克的《政府论》，都依据了圣经诠释而奠定它们的

理论基础。《利维坦》考察从亚伯拉罕经摩西到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得出结论说："政治与宗教的权力虽然全

都操在国王手中，但除开由于自己天赋特厚或享有至福而福泽逾恒的人外，运用这两种权力时没有不受辖制

的。"[1](P385)这一结论与霍布斯用社会契约论为王权辩护的学说相吻合。洛克为反驳保皇党菲尔麦从《旧

约》中引申出的"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在《政府论》上册详细考察上帝赋予亚当管辖权的意义，以及族父

和以色列史中的继承权问题，得出结论说："这个古老而首要的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只适用于500年的以色

列王国，在1700年的以色列史中，"他们保有世袭君主政府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2](P137)斯宾诺莎分析了

圣经记载的神权政治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在于最高裁判者是上帝，只有上帝拣选领导者，如果他违犯神权，别

人就以敌人对待他，合法地压服他；缺点在于因利未人作祭司的特权而引起的纷争和内战；斯宾诺莎认为现代

政治制度应汲取神权政治的教训，实施政教分离和思想自由的原则。[3](P239-250、258-279) 

  上述说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常识。现代人大概以为上述哲学家不过是利用圣经，认为他们的理论其

实与圣经历史并无必然联系，再加上启蒙运动和现代圣经批判运动否定了圣经的权威，出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

因，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再把圣经作为新理论的历史资源，即使涉及近代政治哲学的历史背景，也宁可回到古希

腊和中世纪。 

  人们承认社会契约论近代政治哲学的传统，但任何传统都不只是理论本身，建立理论的资源和论证方式更

为重要。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和恢复社会契约论的创始人从圣经出发立论的传统，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

契约论，更重要的是解决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些难题。比如，卡尔·施米特这样试图建立天主教政治神学，但

却不诉诸圣经，他的学说停留在描述层面而不能解释理由。再比如，罗尔斯虽然自称继承洛克、康德的社会契

约论，对正义原则加以论证，但没有"正义"、"公平"等概念的词源学考察，甚至连justification都讲不清

楚。 

  本文从《撒母耳记》开始阐释圣经政治哲学，不仅是因为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都重视这部经书记载大

卫取代扫罗的政治哲学含义，①而且是因为从《撒母耳记上》开始，圣经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可称之为政治

哲学的观念。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花费大量篇幅讨论的"摩西五经"中的政治的确是神权政治，但神权政治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只是从《撒母耳记上》记载的以色列王权政治开始，圣经中才出现了可用政治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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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术语和方法谈论的话题。当然，我们不能不顾《撒母耳记》之前的神权政治的历史背景，但重点在以色列

王权政治的起源、特征和体制等话题中探讨圣经政治哲学。 

  一、《撒母耳记上》反映的时代 

  现代圣经批判把《撒母耳记》上下卷看作被掳后时代的"申命派"(Deuteronomist)编撰的历史书之一。圣

经文本内却有不同证据，《历代志》明确说："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

迦得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历代志上29：29-

30)这就说明《撒母耳记上》前12章作者是撒母耳，记载撒母耳身后事各章作者是拿单和迦得，他们是大卫同

时代人，记录亲身见闻的历史有很高的可信度。这不妨碍王国分裂后的先知对该书的个别地方作补充。《撒母

耳记上》记载的时间跨度，可按其记载来推算："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撒母耳记上4：18)撒母耳接

任士师时或在30岁左右，"年纪老迈"(8：1)时膏立扫罗为王时至少60岁，就是说撒母耳当政约30年；扫罗当王

40年，(13：1)这段时间约为110年。这段时间约在公元前1100年至1000年之间。[4](P15、31)这段历史可分三

个时期：撒母耳时期是士师到王国过渡期；扫罗是第一代君王；大卫被膏立为王后的流亡经历。《撒母耳记》

不只记载过程和事件，而且回答了三个问题：士师时代为什么要过渡到王国时代？扫罗为什么被大卫所取代？

大卫王国为什么得以长存？每个问题都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合约关系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从政治哲学角

度加以理解和阐释。 

  二、以色列王权政治的起源 

  《创世记》第10章记载了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的谱系。他们的后代"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这一记载直到19世纪还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第10章古朴记实的风格使最挑剔的怀疑论者也难以

在文字上找出虚幻或造假的破绽。这一章以谱系形式写成，提到约70个人名和地名，②它们的指称层次分明，

分布清楚，而且，这些名字在圣经后来的记载中大多都有再现。没有理由认为古人凭空编造出那么多名称，有

理由至少把圣经世界中的国家理解为洪水后挪亚子孙迁徙的产物。③圣经反复提及"方言"(shōntām，即语

言)、"民族"(mishpěchtam，即家族)、"领土"(artsōtām)和"国家"(gyēhem)的分化，(10：5，20，31)这四者

正是构成古代王国不可或缺的四要素。 

  圣经既没有赞扬，也没有谴责挪亚的子孙建立的70个王国。但《创世记》第11章用"巴别塔"暗示人类王国

的骄傲之罪，被上帝"变乱(bālal)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11：7)"分散在全地上。"(11：8)

《新约》的启示是，上帝"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使徒行传14：15-16)"万国"的"道"就是神权

和王权的分合。福兰克弗特在《王权与神祇》(Kingship and Gods)一书专门论述古代中东国家王权的宗教基

础。这本书的结论是："法老不是凡人，而是神。这是埃及王权的基本观念，法老具有神的本性，是神的化

身"；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则"完全不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国王也负责保持人类社会与超自然的神之间的协

调关系；然而他绝对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位社会成员。"[5](P3、4) 

  古代王国的这两种模式不适用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长期没有采用古代通行的王权制，耶和华拣选以色列

人作"作祭司的国度"，(出埃及记19：6)耶和华是他们的"王"，(15：18)摩西和他的继承人约书亚只是转达律

法和执行上帝命令的代理人。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后的400多年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中心，平时十二支派散居在

各自领地，遭受入侵的危急关头，耶和华从某一支派"兴起"士师领导全体支派对付外敌。由于没有人负责传

授、执行和监督律法，士师时代偶像崇拜泛滥，道德堕落，导致几乎灭绝一个支派的内战。《士师记》最后几

章四次记载"没有王"(17：6，18：1，19：1，21：25)而造成的无序、堕落和分裂。这里的"王"可指耶和华，

表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同行；"王"也可按通常理解为人间国王，表示以色列人期待王权统治。这两种解释并

行不悖，因为以色列王权的兴起同时是耶和华作王的神权政治的自行隐退。 

  《士师记》中"约坦哀歌"与《撒母耳记》中"哈拿赞歌"的不同启示反映了从神权政治到王权政治的转变。

前者的背景是，士师基甸把以色列人从水深火热的苦难解救出来，人民要立他为王。他说："我不统治你们，

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8：23)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却被示剑人非法"立为王"，(9：

6)当王后即杀了70个弟兄。他的弟弟约坦在"基利心山顶上"对以色列人第一次"立王"的企图，作出先知式的判

数字报订阅



决。他用谴责示剑人"立亚比米勒为王"，咒诅立王的示剑人和被立为王的亚比米勒相互用火把对方烧灭，事实

应验了"约坦的咒诅"。(9：57) 

  《撒母耳记》开始的"哈拿赞歌"则表达不同时代的先知心声。约坦鄙视君王如"荆棘"，(9：15)而哈拿却

赞美耶和华"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撒母耳记

上2：8)约坦鄙视亚比米勒，因为他是"婢女所生的儿子"，(9：18)哈拿在耶和华面前称"婢女"；(1：11)约坦

谴责人们不"诚实正直"杀害基甸全家，哈拿赞颂耶和华"必保护圣民的脚步"；约坦警告说，立王的企图无异于

引火烧身；哈拿却预言，耶和华"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2：

10)"王"(melek)、"角"(qeren)和"受膏者"(māshǎh)分别代表以色列王权的三个条件：正当性、力量和合法

性。"哈拿赞歌"预言，耶和华将为以色列王国兴起准备这三个条件。 

  三、以色列王权政治的四支社会力量 

  以色列王权不是君王独裁，而是多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撒母耳记上》前7章在撒母耳成长的经历中，叙

述了先知、祭司、民众和军队这四种人的社会变化。先知是圣经中最有权威的人，但此前只记载了少数几个先

知，特别在士师时代后期，"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3：1)撒母耳作先知的过程改变

了这一局面。撒母耳成长过程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3：19)"耶和华又在示

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全以色列。"(3：21)于是"所有的以色列

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3：20)撒母耳的广泛影响造就了全社会的先知运动，各处出现的"一

班"(10：5，10)或"一伙"(19：20)先知们(nebh'm)。他们或受撒母耳"监管"，(19：20)或是自发的模仿者。他

们的行为特征是"说先知话"(nābā)，并伴有鼓瑟笛琴等音乐。(10：5)从表面上看，先知运动与其他文化传统

巫师在歌舞中的迷狂活动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先知运动是耶和华默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无迷信色彩。

先知运动是以色列王国兴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得到代表耶和华意志的先知群体的拥戴、膏立和监督，以色列的

君王才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先知运动的兴起与祭司制度没落形成强烈反差。《撒母耳记》开始于以利当祭司和士师的时候，以利两个

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掠夺百姓的祭物，还"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2：22)以利性格软弱无能，教子无

方，明知儿子的罪恶而不有力禁止。耶和华两次强烈谴责和咒诅以利家，(2：27-36，3：12-14)又昭示祭司的

新生："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

膏者面前。"(3：13)后来的事实证明，"受膏者"是大卫，"忠心的祭司"是大卫王国的祭司阶层，他们"坚固的

家"是圣殿。 

  《撒母耳记》记载约柜失而复得的过程，表示以色列民众的觉醒。在士师后期，以色列人遇到的最后、最

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至少在以撒时期就已经有了"王"，(创世记26：1)王权政治在500年后想必已发

展到臻于完善的程度。以色列人在与非利士人的长期战斗中，士师的弱点暴露无遗。士师以利年老昏庸，"以

色列长老"草率地擅自决定把耶和华约柜从示罗抬上战场，以利的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负责护送约柜。非利士

人放胆作战，杀死2万名以色列士兵，掳去约柜。约柜停留在非利士人之间七个月的时间里，灾祸不断。圣经

记通过非利士人之口8次提到"上帝之手(yad YHWH)"(4：8；5：6，7，9，11；6：3，5，9)的威力，非利士人

不得不把约柜送回。约柜被掳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天崩地裂的大事，约柜回归让他们欢欣鼓舞。以色列人崇拜耶

和华的信仰逐渐恢复，"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7：2)这是撒母耳接任士师20年的时间，他

教诲民众除去"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亚斯他录是流毒甚广的女神，非利士人建有供奉她的庙。(31：10)以色

列人遵从指示，"除掉诸巴力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7：4)撒母耳见时机成熟，在米斯巴召开以色

列公会向耶和华谢罪，祈求宽恕。 

  非利士人主动进攻米斯巴。撒母耳举行燔祭，向耶和华救助。"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10)这是说非利士军队受到雷电霹雳的打击，惊惶失散。"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

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13)以色列人乘势追击，夺取失地，一时四境安宁。这说明以色列人军事上

已成熟，不久建立常备军。 



  先知、祭司、民众和军队四支社会力量，是以色列王权的基础和前提。即使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圣经传统

的痕迹犹存。施米特说："中世纪创造了一批代表人物：教宗、皇帝、僧侣、商人。天主教会是这种创造能力

的唯一残存至今的实例。有一学者曾谈及四大残存支柱：英国贵族院、普鲁士总参谋部、法兰西学院和梵蒂

冈。"[6](P61)施米特所说的中世纪传统可追溯到圣经记载以色列王国诞生之时，梵蒂冈并不是这一传统的仅

存力量，它代表圣经中的祭司阶层；而圣经中的以色列公会和各支派长老是"英国贵族院"的雏形，以色列军队

的现代形式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法兰西学院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充当没有上帝的现代先知角色。令人惊异

的是，经过数千年的保留、转型和蜕变，曾经支撑以色列王国的先知、祭司、民众代表和军队这四支社会力量

依然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基础。 

  四、以色列君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撒母耳都是一个成功的士师，但也是最后一个士师，原因是撒母耳老迈，接任他作

士师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8：3)在士师制陷入后继无人之际，以色列

长老陈情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圣经记载耶和华的答复和撒母耳的态度既反

对，(8：7-9；12：6-12，15-18，25)又同意。(8：22；12：13-14，20-24)圣经批评者以为两种相互矛盾的态

度交织在一起，是不同版本相混合的编辑效果。[7](P64-66、123-124)他们不理解，从圣经的观点看，以色列

长老要求王权统治的理由既正当，又不正当。不正当的理由是"使我们像列国一样"，(8：5，20)正当理由

是"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8：20)耶和华对这两个理由的答复考虑周全，逻辑严密，既无矛盾，也不调

和。 

  以色列社会在外邦王国面前表现出无序和羸弱，这是他们决心放弃临时士师制而采用世袭王权制的合理要

求。以色列社会四支力量成熟和协力，表明以色列社会转轨到君王制的时机成熟，耶和华因此指示撒母耳"你

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8：22)但是，以色列王权不能仿效外邦王国。"像列国一样"的王权，是剥

削、掠夺、奴役国民的不正当强权。耶和华要撒母耳转告民众，"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役使"你们的儿

子"做工服兵役，"取你们的女儿"当宫女，"取你们最好的田地"，征收政府税，差使他们的奴仆、家人，连长

老和民意代表"也必作他的奴仆。"(8：11-17)虽然摩西律法的"立王规则"(申命记17：14-20)已明确限制君王

的权力，但耶和华知道君王不会遵守限制权力的律法，正如百姓不会遵守侍奉耶和华的律法一样。耶和华今后

不但要把他们从外族统治中，还要把他们从君王压迫下解救出来。(8：18)百姓不顾警告，固执地说："不然，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8：20)在"像列国

一样"君王之害与"治理"、"统领"百姓的君王之利的权衡、博弈之中，撒母耳为以色列人选择了一个君王。

《撒母耳记》的启示是：重要的不是以色列人是否选择王权，而是为他们选择的王权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

性。 

  施米特提出国家政权的正当性(das Richtige)和合法性(Legitimitt)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他承认主权

最终来自上帝，看到17-18世纪世俗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罗马教会的范型演化而来。[6]罗尔斯在《正义

论》中用不同方式区分"合法性"与"正当性"。他认为，"天赋的自由权体制"(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天赋的贵族制"(natural aristocracy)和"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民主主义的平

等"(democratic equality)都有自身合法性(legitimacy)。[8](P65、72-75)但只有"民主主义的平

等"(democratic equality)才同时符合"正义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因而具有"正当

性"(justification)。"justification"一般译作"可证明性"或"证成性"。这是认识论术语的生搬硬套，而没

有认识到Justification的圣经词源。 

  "justification"来自形容词just("正当")和名词justice("正义")。在西文中，just和right("正确")，

justice与fairness("公平")、equality("平等")、righteousness("义")、uprightness("正直")等词的意义

密切相关。这些名词和形容词在西语中广泛使用，可视为圣经普及的语言现象。"正义"及其相关词在《旧约》

中用tsdq、yshr、tmm和msht词根的词汇表示，如"你为我伸张正义(mishěpāt)[和合本译作'为我伸冤，为我辨

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tsedeq)审判]"，(诗篇9：4)"行为正直(tāmm)，作事公义(tsedeq)，心里说实话的

人"，(15：2)"公义(tsedeq)和公平(mishěpāt)是你宝座的根基"，(89：14)"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tām)，



索取正直人(yāshār)的性命。"(箴言29：10)七十子圣经把希伯来文tsdq译作diakaiosynē。《新约》中"正

义"的[diakaiosynē(justice)]属于上帝，是"神的义"(diakaiosynē theou)和"主的义"(diakaiosynē 

kyriou)；人因信被上帝"称义"[dikaoō(justifying)或dikaios(justification)]。 

  追溯西文"正义"的词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新约和旧约，任何人的"义"都是上帝所赐。人

的"义"是宗教虔诚，也是道德德性，还是政治品性。在《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记载的以色列

王国兴起、强盛、分裂和衰亡的过程中，君王的"正义"(righterousness或justice)无不是上帝的赐予，君王

被上帝"称义"(justification)，赐与义，才获得治理和审理他的臣民的正当性，反之，君王就没有统治的正

当性。每一位君王都要受到有无正当性问题的衡量和判断，有正当性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yāshār)的

事"；有正当性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ra)的事"。这样的判断在《列王纪》中出现30次。 

  圣经中与现代"合法性"(legitimacy)相应的术语是"膏立"(māshach)，"受膏者"(miêshāch)即合法统治

者。"膏立"和"受膏者"在摩西律法中只适用于祭司。(出埃及记第29章，40：12-15)从《撒母耳记》起，"膏

立"成为先知或祭司代表上帝接受君王的合法程序。圣经把合法君王称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圣经并不记载每

一位君王的膏立过程，只在改朝换代时记载先知、祭司和民众"膏立"被上帝赋予正当性的君王；反之，先知、

祭司、军队和民众可以同心协力推翻丧失正当性的君王。 

  《撒母耳记》详细记载以色列最早两位君王扫罗和大卫先后被上帝赋予正当性，以及被先知、祭司和民众

膏立的过程。以色列王国开始时，上帝直接赋予君王正当性；但上帝拣选的君王需要得到他所拣选人民的认

同，需要经过先知、祭司或民众的膏立。一旦扫罗丧失正当性，上帝拣选大卫为正当的君王，但大卫也需要人

民的认同，因此，大卫取代扫罗成为全以色列的合法君王，经历近30年时间。 

  五、扫罗王正当性和合法性得失的原因 

  扫罗是基比亚人，基比亚是便雅悯支派与其他支派内战的肇事地。扫罗自称"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

人"。(9：21)他身材伟岸，"至小"(qāmān)指他出身基比亚人的卑贱地位，如"哈拿之歌"所预言，耶和华"从粪

堆中提拔穷乏人"为君王，(2：8)耶和华指示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9：15)虽然耶和华的拣选意愿赋予第一个

以色列君王的正当性，但扫罗经过四道程序，才能成为合法的君王。第一道程序是先知的膏立。撒母耳

说："耶和华膏你作他产业的君"。(10：1)第二道程序是先知们的拥戴；撒母耳指示扫罗在何时何地在何情况

下"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扫罗将"趁时而

作"，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10：2-7)，加入了先知运动。第三道程序是掣签，撒母耳在以色列众支派代表

面前用掣签挑选出扫罗；(10：20-21)掣签和祭司用乌陵、土明询问上帝一样，应由祭司主持，结果由祭司阶

层认可。第四道程序是民众拥戴，"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10：24)圣经记载立王的最初程序表

明，上帝认可的王权合法性必须得到先知、祭司、民众和军队四股力量的制约、认可和支持。在现代民主制三

权分立的设计之前，圣经中已有四种社会力量相互制约的启示。 

  由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扫罗"变为另一个人"。(10：6)认识他的人惊讶地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

吗？"(10：11)"胆大妄为之人"则"藐视他"，不承认扫罗的首领地位。(27)扫罗不介意人们如何评价，安之若

素在家种田。在亚扪人入侵的危险时刻，亲族基列雅比人向扫罗求救，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迅速召集33万

大军打败敌人。(11：8-11)战斗的胜利使扫罗威望大增，百姓要杀那些曾经藐视他的人。扫罗却吩咐："今日

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11：13)显示王者的大度。 

  撒母耳显然赏识扫罗受膏后前2年的作为，他通知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11：

14)撒母耳要在吉甲举行一个宣布以色列王国成立的正式仪式，在会上公开宣布扫罗为王。但扫罗在撒母耳来

到之前自行主持献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11：10)设想一个国家的开国大典，国家元首不在

场，任命政府的人还未到，政府首长就宣布庆典开始，那将是多么荒谬的错误。扫罗犯的就是类似错误。所以

撒母耳来后强调："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11：12)扫罗擅自献燔祭是违背和漠视耶和华的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撒母耳向扫罗传达耶和华要他"灭尽"亚玛力人(15：3)的命令。亚玛力人是以色列人的宿



敌，摩西誓约中专设"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申命记25：19)的规定。扫罗率领21万大军攻占亚玛力

国，"杀尽亚玛力的众民"，(8)但却留下亚玛力王亚甲和上好的牲畜和"一切美物"。(9)扫罗在撒母耳面前辩解

说，留下"最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15：21)撒母耳回答："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

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

你作王。"(15：22-23)后来的以色列君王无不因顽梗和偶像崇拜这两项罪恶失去正当性，无论如何盛大的祭礼

也不能挽救扫罗的王位。 

  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16：14)扫罗因被耶和华抛弃而陷入间

歇性疯狂。扫罗"惧怕"大卫得到他的王位，三次谋杀大卫，又对帮助大卫的祭司亚希米勒全家大开杀戒，85个

祭司连同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22：19)扫罗两次到旷野追杀大卫，大卫两

次以德报怨，扫罗两次向大卫追悔认罪，但事后继续追杀大卫，他在知错不改、认罪犯罪的泥坑中不能自拔。

非利士人大军压境的关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藉梦，或乌陵或先知回答他"。(28：6-7)扫罗只得

寻求"交鬼的妇人"，他在巫婆招魂声中预感悲惨下场，"扫罗猛然仆倒，挺身在地"，(28：20)陷入精神病的昏

迷状态。 

  扫罗战败自杀，自行丧失君王的合法性。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被杀，扫罗家族失去有能力的王位继承人，为

大卫合法当王铺平道路。祭司史家把扫罗的死因归结为"他敢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历代志上

10：13)扫罗是耶和华拣选的第一位君王，他因圣灵降临而被拣选，成功地打败敌人，提升威望；但他却因犯

罪而被耶和华抛弃，圣灵离他而去，他就在罪中沉沦。圣经以第一位君王为范例，说明君王正当性和合法性得

而复失的教训。 

  六、大卫王正当性的来源和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撒母耳剥夺扫罗正当性之后，随即代表耶和华膏立了新的君王大卫，但大卫还不是合法的君王。耶和华不

是革命家，没有赋予大卫讨伐暴虐取而代之的权利；撒母耳为扫罗悲伤，(15：35)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扫罗的

行动。毋宁说，耶和华是无与伦比的战略家，他让扫罗在倒行逆施中自行丧失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显出大卫之

义，等到大卫得到先知、祭司、民众和军队四支力量拥戴之时，新一代合法君王自行产生。按照这样的线索，

可以理解《撒母耳记上》第16至31章错综复杂的叙事背后中的上帝安排。 

  从大卫被膏立为王"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17：13)这里的"感动"表示持续过程。大卫

杀死令人生畏的非利士大将歌利亚，在扫罗军队中崭露头角。大卫"作事精明"，(18：5，14)因而"众百姓和扫

罗的臣仆无不喜悦"，(18：5)"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16)扫罗的女儿米甲执意嫁给大卫，扫罗的儿子

约拿单和大卫情同手足。两人帮助大卫逃脱扫罗的杀害。 

  大卫逃亡的第一站是撒母耳居住的拉玛的拿约。得到撒母耳领导的"一班先知"(19：19)的保护。扫罗三次

派去捉拿大卫的人无功而返。扫罗亲自出马去捉拿大卫，也被制服，"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

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19：24)这并不是说扫罗改过自新，而是间接说明，大卫得到先知运动的保护，任

何人也不能伤害他。 

  大卫逃亡到祭司亚希米勒驻地，亚希米勒把"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20：6)给大卫当食物，又

把"放在以弗得后边"的"那刀"，(9)交给大卫当武器。耶稣后来用大卫吃"惟独祭司才可以吃"的神殿中陈设饼

(马太福音12：4)的典故，说明为了满足上帝的心愿可以破例。至于亚希米勒授刀，更是后来祭司为君王加冕

仪式的起源。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投奔大卫，带来大祭司圣服以弗得。大卫每临关键时刻藉以弗得求问耶

和华，每次得到灵验的答复。(23：9-12，30：7-8，下2：1)及至大卫在希伯仑当犹大王时，追随他的有4600

利未人、亚伦族的3700人和撒督族的22个族长。(历代志12：26-28)利未人和祭司阶层是大卫王朝的支柱。大

卫王朝的亚比亚他和撒督两位祭司长都出自早期追随他的祭司。 

  大卫在亚杜兰洞安寨，"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多达400人，(22：2)其

中有30勇士，大卫从此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大卫到犹大的巴兰旷野，为了解决600追随者的粮饷，派人请求富户拿八赏赐，不料遭到漫骂污蔑。大卫

带了400人，准备屠杀拿八家所有男丁。拿八的妻子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25：3)她明智地劝阻大卫意

气用事，为自己保留好名声。亚比该看到大卫当王是大势所趋，表示归顺大卫："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

求你记念婢女。"(25：31)大卫称颂耶和华使亚比该来迎接他，赞赏她的"见识"。(33)果然，拿八自行死亡，

大卫娶亚比该为妻。亚比该的归顺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明智选择，而大卫也学会宽容大度地对待反对派、以赢得

民众支持的政治智慧。 

  大卫退到西弗旷野时两次被扫罗追杀，耶和华把扫罗交在大卫手中，大卫并没有乘机杀扫罗，只是"悄悄

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24：4)《撒母耳记上》7次记载大卫当面称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又记载扫罗

向大卫诚恳认罪，承认"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24：40)这些记载并不说明王权能够自动转让，而要说明，以

暴易暴的方式不能产生合法的君王。大卫知道只有耶和华才能决定扫罗的命运："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

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10)而他"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11)大卫依靠耶和华安排

而顺理成章取得王权，而扫罗明知耶和华的安排而抗拒到死。 

  《诗篇》中收录的11首"流离诗"至少有9首是大卫此期间所写。④参照《撒母耳记》中大卫的"生活境

况"理解这些诗，可以知道大卫为什么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的原因：每到危急关头，大卫总向耶和华祈求解

救，耶和华每每保佑他脱离仇敌之手，大卫倾吐感恩和赞美的肺腑之言。比如，大卫流落非利士城市迦特，而

被大卫杀死的歌利亚家乡是迦特，(撒母耳记17：4)"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卫"，(诗篇56首标题)大卫作诗向

耶和华祈祷："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诗篇56：4)"必不惧怕"针对大卫初到时"甚

惧怕"(撒母耳记21：12)而言。大卫"假装疯癫"，(21：13)被非利士人"赶出去"。(诗篇34首标题)大卫作诗赞

美耶和华福佑的荣耀："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34：5)"脸"不"蒙羞"针对他装

疯"使唾沫流在胡子上"(21：13)的丑态而言。大卫说，敬畏耶和华"一无所缺"，"耶和华的圣民"(诗篇34：9)

并不在意血气之辈的颜面。 

  大卫周旋在非利士军阀和扫罗王国之间，借用非利士人的地盘打击亚玛力人，把战利品分发给"他朋友犹

大的长老"，以色列各处都收到大卫的礼物。(30：26-31)大卫的善意得到了回报，祭司史家记载："那时，天

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历代志12：22)大卫终于走出困境，20多年的流亡生涯

磨练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 

  普费弗尔评论说，《撒母耳记》的作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之父'，早在昔修得斯500年前，他创造了

作为艺术的历史，用伟大的思想指导记录过去事件的历史。大卫的传记者是一个天才，在没有前人指引的情况

下，他书写了任何历史研究、心理直觉、文学形式和戏剧感染都超越不了的经典。"[9](P357)我们要补充说，

《撒母耳记》作者是耶和华一神论的崇拜者，历史的主角始终是耶和华，而不是大卫。大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英雄，《撒母耳记下》记载耶和华继续护佑大卫的恩典在"大卫之约"达到顶点，接着描写大卫犯罪、家庭悲剧

和王国分裂的危机。《撒母耳记》以上帝与人的关系为线索叙述以色列王国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留下人的政权

与上帝主权的关系、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统治者犯罪和称义相反相成等方面的不朽启示。这本书和圣

经其他经典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资源。 

  注释： 

  ①参见《政府论》上册第132页，《神学政治论》第237、249页，《利维坦》第382页等处。 

  ②七十子本圣经提到72个。 

  ③圣经第10章的世界东起波斯(以拦)，南至埃索俄比亚(古实)，西到克里特岛(基提)，北抵土耳其(歌

篾、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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